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询价函回执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回函单位名称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回函单位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是否意愿参与后期招标委托工作： 是/否
1. 总报价：
	项目
名称
	报价人名称
	总价
（人民币/元）
	备注

	龙岗城投信息化基础提升-深圳工业软件园开源鸿蒙智慧园区改造示范项目
	
	
	

	情况说明：（报价人在此填写需要说明的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设备的供货周期、项目款项的支付方式等认为有必要说明的情况。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2. 单项报价：

	序号
	业务场景
	货物/服务名称
	设备名称
	[bookmark: _GoBack]厂家型号
	数量
	单位
	合价（元，含税）
	备注

	1
	园区安防
	硬件
	开源鸿蒙控制器
	
	28
	台
	
	

	2
	
	硬件
	开源鸿蒙清扫机器人
	
	1
	台
	
	

	3
	
	硬件
	开源鸿蒙安防机器狗（三年租赁）
	
	1
	台
	
	

	4
	
	硬件
	高空抛物摄像头
	
	1
	台
	
	

	5
	
	软件
	算法服务
	
	1
	套
	
	

	6
	
	软件
	协议插件开发
	
	1
	套
	
	

	7
	
	软件
	智慧安防Agent
	
	1
	套
	
	

	8
	智慧会议室
	软件
	协议插件开发
	
	1
	套
	
	

	9
	
	硬件
	空气质量传感器
	
	1
	个
	
	

	10
	
	硬件
	人体存在传感器
	
	4
	个
	
	

	11
	
	硬件
	智能开关面板
	
	2
	个
	
	

	12
	
	硬件
	空调网关
	
	1
	个
	
	

	13
	
	硬件
	开源鸿蒙会控终端
	
	1
	个
	
	

	14
	
	硬件
	开源鸿蒙电子桌牌
	
	28
	个
	
	

	15
	
	软件
	智能预约转写平台
	
	1
	套
	
	

	16
	
	硬件
	开源鸿蒙控制器
	
	1
	台
	
	

	17
	
	软件
	环境控制Agent
	
	1
	套
	
	

	18
	
	软件
	会议预约Agent
	
	1
	套
	
	

	19
	能耗管理
	硬件
	能耗采集器
	
	22
	台
	
	

	20
	
	软件
	能耗管理应用
	
	1
	套
	
	

	21
	
	硬件
	开源鸿蒙控制器
	
	1
	台
	
	

	22
	
	软件
	能耗管理Agent
	
	1
	套
	
	

	23
	智慧通行
	硬件
	物流机器人
	
	1
	台
	
	

	24
	
	
	开源鸿蒙咖啡机器人
	
	1
	台
	
	

	25
	
	
	音频播放器
	
	4
	台
	
	

	26
	
	
	人脸识别摄像头
	
	2
	个
	
	

	27
	
	
	开源鸿蒙控制器
	
	3
	台
	
	

	28
	
	硬件
	访客预约屏
	
	1
	个
	
	

	29
	
	软件
	车位信息推送元服务
	
	1
	套
	
	

	30
	
	软件
	车位导航元服务
	
	1
	套
	
	

	31
	
	软件
	第三方软硬件协议插件开发
	
	1
	套
	
	

	32
	
	软件
	智慧停车Agent
	
	1
	套
	
	

	33
	其它
	软件
	SuperAgent
	
	1
	套
	
	

	34
	
	软件
	拍照留念系统
	
	1
	套
	
	

	35
	
	集成服务
	设备安装部署及调试
	
	1
	次
	
	
















填报说明：
1.上述总价中须包括完成本项目需求书要求的所有费用。报价人对可能产生的困难以及将发生的风险及相关费用充分估计，计入报价中。
2.所有报价货币类型为人民币，保留小数点后2位。
3.本次询价结果仅供询价人相关项目定价参考，询价人不作任何中标承诺，具体项目信息以深圳阳光采购平台发布的正式公开招标公告为准。




营业执照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供应商基本情况表
	供应商
	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编号
	

	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

	序号
	职务
	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劳动合同
关系单位
	缴纳社会
保险单位

	1
	法定代表人/单位负责人/主要经营负责人
	
	
	
	

	2
	授权代理人（如有）
	
	
	
	

	供应商关联关系情况

	序号
	关联关系类型
	关联主体名称
	备注

	1
	控股股东
	
	指出资额（或持有股份）占供应商资本总额（或股本总额）50%以上的股东，以及出资额（或持有股份）的比例虽然不足50%，但依其出资额（或持有股份）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供应商股东会（或股东大会）的决议产生重要影响的股东。

	2
	管理关系
	
	指对供应商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，但对其存在管理关系的主体。

	说明：同一关联关系类型有多个主体的，应分行填写。如未有相关情况，请在相应栏填写“无”。




